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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動漫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20/2013。

澳門動漫學會

章程

一．本會名稱為“澳門動漫學會”，英

文名稱：“Macau Animation and Comics 
Society”，英文簡稱：“MACS”。

二．會址位於澳門氹仔埃武拉街318
號花城利盈大廈15樓K座。

三．本會為非牟利專業社團，宗旨為

促進澳門動漫的發展；提供動漫創作者

一個彼此交流和促進的平台；積極拓展與

國內外動漫團體的合作和交流，以推動澳

門文創事業的發展。

四．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的人士，在繳納會費後，即可成為會

員。

五．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由會員選舉產生，

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六．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
一名。

2. 平常大會須每年召開一次，由主席
召集，負責審議和表決理事會年度工作報

告和財務報告、監事會年度報告及按時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

3. 特別會員大會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三
分之一的會員要求亦得召開。

4. 會員大會應於開會前不少於八天
向會員發出具有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的召集書，並以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

式作出通知。

5. 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足，於召集
書所指時間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

不論人數多寡，亦可召開會議。

6.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七．理事會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

書各一名，理事數名，總人數須為單數。

負責管理和處理日常會務。

八．監事會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秘

書各一名。負責監察理事會的日常運作和

財政的合理運用。

九．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捐贈及贊

助等。

十．本章程解釋權及修改權屬會員大

會。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89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9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公務員保齡球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Bowling 
dos Trabalhadore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BTAPM”

英文名稱為“Macau Civil Servants 
Bowling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CSB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213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公務員保齡球協會

章程

（一）會名、地址及宗旨

1.  名稱：本會定名為“澳門公務員保
齡球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Bowling dos Trabalhadores da Admi-
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葡文簡
稱為“ABTAPM”，英文名稱為“Macau 
Civil Servants Bowling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CSBA”。

2.  會址設在澳門筷子基白朗古將軍
大馬路83號國豐大廈二樓D座。或理事會
通過之辦事處。

3.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4.  宗旨：促進本澳及各地公職人員保
齡球活動愛好者的合作和交流。

（二）會員，所有有意加入本會並具

有澳門居民身份之公職或退休公職人員

保齡球愛好者，經申請及理事會通過可成

為普通會員。

5.  榮譽性質會員，由理事會邀請聘
任，為協助會務發展。不具有選舉和被選

舉權。

（1）榮譽會長；

（2）名譽會長；

（3）顧問。

6.  普通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3）遵守會章及決議；

（4）繳納會費；

（5）退會。

7.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
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

（三）組織架構

8.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及秘書，總人數為單數，

任期二年，可連選連任。會員大會有以下

職權：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會長、副會長、秘書及理監
事會領導人員；

（3）決定工作方針及計劃。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秘書，財務管理及其他理事，總人數為單

數，任期二年，可連選連任。理事會為本

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下：

（1）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3）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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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及其他監
事，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二年，可連選連

任。監事會負責審查監督本會行政及財務

狀況等有關的事務。

1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
有需要，可召開特別會議，按現行法規通

知召開會議，而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票數

通過。

12.  大會之召集、選舉、修改章程或
解散，會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所

有手續及規定均以《民法典》為準。

（四）經費

13. 社會贊助，饋贈，利息及會費。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6 de Setembr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7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埋欄文化

英文名稱為“MyLand Cultur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21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之中文名稱為“埋欄文化”，英文

名稱為“ MyLand Culture”。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藝術文化類團體。宗旨

為：

一. 為不同界別的文化研究者、創作
人及市民提供交流合作平台，並支援創作

項目。

二. 對本澳社區各議題進行探討，以
藝術及創意手法啟發市民關注和思考社

會議題、生活環境及自身價值。

三. 推廣生活創意和文化藝術同屬普
羅大眾的概念。

四. 鼓勵跨界及跨地區的文化及藝術
交流。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西坑街78號富瑤
閣地下B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 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 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有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 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
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

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二.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
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注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決

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四. 理事會可邀請社會適當人士擔任
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顧

問等協助推動會務發展。

第九條

監事會

一. 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一. 本會收入來自本會所舉辦之各項
活動的收入和收益。

二. 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及社會人
士捐贈及資助，但該等捐助不附帶任何與

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三. 全部收支賬目由理事會每年向會
員大會公佈，倘本會解散時（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贊同票通過），所有本會財產均撥

給慈善機關。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一條

章程修改

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大會

之修改決議將按照民法典之條文補充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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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解散

第十二條

解散

一. 本會之解散權屬會員大會，大會
之解散決議將按照民法典之條文補充適

用。

二. 本會經社團登記管理機關辦理註
銷登記手續後即為解散。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6 de Setembr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0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醫養生學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215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中醫養生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學會的名稱為澳門中醫

養生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

第二條——本學會是由從事生產經

營、研究開發養生健康相關產品的企業、

科研單位、學術團體；從事中醫、針灸、推

拿、養生行業專業技術人員和相關人員，

願意從事或參加中醫養生工作的社會各

界人士等自願組成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

第三條——本學會的宗旨是團結和組

織全澳熱衷中醫養生事業的人士，弘揚中

醫文化，宣傳養生知識，增強身體素質，

提升生活品質，推進健康優質生活，推動

打造澳門健康城市和世界休閒旅遊城市

建設。

第四條——本學會會址設在澳門黑

沙環勞動節街191號廣福安花園地下C B
座。  

第二章

業務範圍

第五條——本學會的工作與業務範圍

包括：從事宣傳、普及全民中醫養生健康

知識、提高全民中醫養生健康意識，推廣

中醫養生健康實用技術；多方面為會員及

會員企業服務；自律、協調、監督和維護

會員及會員企業合法權益。具體業務是：

一、 舉辦中醫大講堂，宣傳養生保健
知識，弘揚中醫“治未病”的理念，促進

人、社會、自然的和諧統一。開展養生健

康諮詢；

二、 組建太極拳健身隊，推廣養生健
康實用技術；宣導全民健身運動，提高身

體素質；

三、 收集、整理民間傳統養生健康文
化並進行科學研究與創新；

四、 民間傳世養生方藥的科學實用價
值與開發應用；

五、 開展有關養生健康知識的交流
與合作；

六、 組織人才、技術、職業培訓；

七、說明企業、社團等單位改善養生

健康管理工作；

八、承擔政府部門委託的其它任務

等。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本學會會員有團體會員和

個人會員兩種。

第七條——凡生產經營、研究開發養

生健康相關產品的企業、科研單位、學術

團體；從事中醫、針灸、推拿、養生行業專

業技術人員和相關人員，願意從事或參加

中醫養生工作的社會各界人士，符合下列

條件的均可成為本會會員；

（一）擁護本學會章程；

（二）有加入本學會的意願；

（三）在本學會的事業領域內有一定

的影響。

第八條——會員入會的程序：

（一）提交入會申請書；

（二）經理事會討論通過由理事長批

准；

（三）由理事會發給會員證書。

第九條——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

（二）要求本學會維護其合法權益不

受損害的權利；

（三）享受本學會提供的各項諮詢服

務的權利；

（四）對本學會給予的紀律處分有聽

證、陳述和申訴的權利；

（五）參加本學會舉辦的活動並優先

獲得本學會服務的權利；

（六）對本學會工作的批評、建議和

監督的權利。

第十條——會員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學會的章程和行業規

範；

（二）執行本學會的決議；

（三）維護本學會合法權益；

（四）積極參加本學會組織的活動，

完成本學會交辦的工作；

（五）向本學會反映情況，按規定提

供有關資料；

（六）按規定交納會費和諮詢管理服

務費；

（七）服從本學會的監督與管理，接

受本學會的檢查與協調；

（八）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規定的其它

義務。

第十一條——團體會員設會員代表

一名，代表其在本學會履行職責。團體會

員代表應當是該單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

負責人。

 團體會員更換會員代表，須向本學
會書面報告，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報會長批

准，繼任會員代表可以繼任該會員在本學

會的職務。

第十二條——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第十三條——會員如有嚴重違反本

章程的行為，經理事會（理事會閉會期間

為常務理事會）表決通過，予以除名。

第十四條——團體會員發生合併、分

立、終止等情形的，其會員資格相應變更

或終止。

第四章

組織結構

第十五條——本學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是會員大會，設立會長一名，副會長若

干名（總人數為單數）。會員大會的職權

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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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和罷免會長、副會長，選舉

和罷免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監事

會的財務報告；

（四）決定本學會的解散、終止或與

其他機構合併事宜；

（五）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須有二分之一

以上的會員出席方能召開，其決議須經到

會會員半數以上表決通過方能生效。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每屆任期三

年。因特殊情況需提前或延期換屆的，須

由理事會表決通過，報會員大會批准。

第十八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

行機構，常務理事會在閉會期間負責處理

本學會日常工作，對會員大會負責。理事

會經民主協商選舉產生。因工作變動等原

因，需要更換增補理事的，由推薦單位提

出，常務理事會討論批准。

第十九條——理事會的職權是：

（一）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二）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四）決定會員的吸收和取消會員資

格；

（五）決定設立分支機構、代表機

構和實體機構及各機構主要負責人的聘

任；

（六）審議批准內部管理制度；

（七）進行表彰和獎勵活動；

（八）行業內的重大決策；

（九）對會員違反本協會紀律和損害

本協會聲譽的行為進行監督管理；

（十）決定其他會員大會授權的事

項。

第二十條——理事會須有二分之一以

上理事出席方能召開，其決議須經到會理

事2/3以上表決通過方能生效。

第二十一條——理事會原則上每年召

開一次會議，情況特殊時，採用通訊形式

召開。

第二十二條——本學會設立常務理事

會。常務理事會由理事會選舉產生，在理

事會閉會期間行使第十九條的職權，對理

事會負責。常務理事人數（單數）不超過

理事人數的1/3。

第二十三條——常務理事會須有2/3
以上常務理事出席方能召開，其決議須

經到會常務理事2/3以上表決通過方能生
效。

第二十四條——常務理事會原則上半

年召開一次會議；情況特殊時可採用通訊

形式召開。

第二十五條——常務理事會根據會長

提名選舉理事長一名、根據理事長提名選

舉副理事長若干名；決定本學會各部門主

要負責人。

第二十六條——監事會是本會的監督

機構，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

干名，總人數為單數。其主要職責是：

（一）監督理事會工作；

（二）向會員大會做財務工作報告。

第二十七條——本學會會長、副會

長、理事長、監事長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遵守澳門特區各項法律，擁護

基本法；

（二）在本行業領域內有較大影響；

（三）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

（四）未受過剝奪政治權利的刑事處

罰；

（五）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第二十八條——本學會會長行使下列

職權：

（一）召集和主持會員大會、理事會、

常務理事會；

（二）檢查會員大會、理事會、常務理

事會決議的落實情況； 

（三）提名理事長、監事長人選；

（四）代表本學會簽署有關的重要文

件。

第二十九條——本學會會長為社團法

定代表人。

第三十條——本學會理事長行使下

列職責：

（一）主持、開展日常工作，組織完成

本學會的年度工作計劃；

（二）組織落實會員大會、理事會、常

務理事會決議；

（三）組織擬定並實施內部管理制

度；協調各部門、分支機構、代表機構、實

體機構開展工作；

（四）提名副理事長以及各部門、分

支機構主要負責人，交常務理事會決定；

 （五）決定辦事機構、代表機構、經
濟機構負責人、專職工作人員的聘用；

（六）處理其它日常事務。

第三十一條——本學會會長、副會

長、理事長、監事長最高任職年齡不超過

70周歲。如超過最高任職年齡的，須報會
員大會批准方可任職。

第三十二條——本學會會長、副會

長、理事長、監事長及理監事成員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三十三條——本學會聘請名譽會

長、榮譽會長、顧問若干名。

第五章

經費管理

第三十四條——本學會的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政府資助、社會捐贈；

（三）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

或服務的收入；

（四）利息；

（五）其它合法收入。

第三十五條——本學會經費必須用於

本章程規定的業務範圍和事業發展，不在

會員中分配。經費的使用須接受監事會監

督。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的修改，須經

理事會表決通過後提交會員大會審議。

第三十七條——本學會修改的章程，

須在會員大會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贊同

票通過後報政府有關部門刊登政府公報

後方生效。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八條——本章程須經本會會員

大會表決通過，並於政府公報刊登之日起

生效。

第三十九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

本學會的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6 de Setembr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

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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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繁星歌藝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Artística de 
Canções das Estrelas”

英文名稱為“Songs of Stars Artistic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216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繁星歌藝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中文名稱：“繁星歌藝會”；

本會葡文名稱：“A s s o c i a ç ã o 
Artística de Canções das Estrelas”；

本會英文名稱：“Songs of Stars Ar-
tistic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旨在弘揚歌唱、

文化藝術，參與公益及慈善活動，服務社

群，愛國愛澳。

第三條

（會址）

1. 本會會址位於澳門媽閣巷6號華都
山莊第一座一樓A座。

2. 經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本會會址
可遷往澳門任何其他地點。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本澳之歌唱愛好者，歌唱或歌唱相

關造詣達到普遍接受的藝術水平，及其他

藝術文化愛好者，認同和願意遵守本會組

織章程皆可申請加入，經辦妥入會手續及

理事會批准後，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之權利：

1. 在會員大會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和罷免權；

2. 對本會會務提供意見或建議；

3. 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有關活動；

4. 當本會會員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
時，有權向會長、理事長或監事長申訴調

解。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之義務：

1.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服從各項決
議；

2. 維護本會合法權益；

3. 協助本會工作及參與本會活動；

4. 繳納本會基金及按本會規定繳交
會費；

5. 如有違反本會組織章程或損害本
會名譽及利益之會員，經規勸無效，得由

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會長簽署

確認後，可勒令其退會或開除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組織架構）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的性質和組成）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選

出主席團主持，而主席團則由主席（或稱

會長）、副主席（或稱副會長）及秘書所

組成，成員總人數為單數，負責制定和修

改會章，選出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審議

和通過理、監事會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會長對外代表本

會，對內負責領導、召開會員大會，以及

參與會務之決策。倘會長缺席時，由副會

長暫代其職務。

第九條

（會員大會之運作）

會員大會最少每年召開一次，由會長

召集；如有必要，可召開特別會議，由理

事長召集。召開會員大會或特別會議須於

開會日期最少提前十四天以掛號信或簽

收方式通知全體會員，召集書或訊息應闡

明開會日期、地點、時間及議程。會員大

會及特別會議須至少半數會員出席方可

舉行，倘人數不足，得於既定開會時間半

小時後召開第二次會議，屆時無論出席人

數多寡均可決議，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開會須簽到及撰寫會議記錄方可作出決

議。當會員大會或特別會議表決之贊同票

數與反對票數相等時，會長有最終之決議

權。

第十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 制定及修改本會組織章程及內部
規章；　

2. 選舉會員大會，以及理事會和監事
會之成員；

3. 審議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作
報告及計劃並訂定本會可持續發展的工

作方針；

4. 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之年度財
政預算案和會計帳目。

第十一條

（理事會的性質和組成）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構，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不少於一名、理事若干

名、秘書一名、財務一名；以上各職位由

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成員總人數為單

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倘理事長缺

席時，由任何一名副理事長暫代其職務。

理事會可設若干個附屬工作單位，以便執

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附屬

工作單位領導及其成員可由任何一名理事

提名，但須獲理事會決議通過後並以理事

會名義任命。

第十二條

（理事會之運作）

理事會最少每三個月舉行一次例會，

由理事長召集，通知方式不限，但須闡明

開會日期、地點、時間及議程。開會須簽

到及撰寫會議記錄方可作出決議。當會議

表決之贊同票數與反對票數相等時，理事

長有最終之決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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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理事會之職權）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執行本會組織章程和內部規章，以
及會員大會通過的所有決議；

2. 規劃和推行本會有關的各項活動，
促進本會可持續發展；

3. 編制年度工作報告書、計劃書、財
政預算案和會計帳目。

第十四條

（監事會的性質和組成）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設監事

長一名、副監事長不少於一名、監事若干

名；以上各職位由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成員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但不得超過二屆。倘監事長缺席時，

由任何一名副監事長暫代其職務。

第十五條

（監事會之運作）

監事會可就監察會務的執行情況召

開會議，由監事長召集，通知方式不限，

但須闡明開會日期、地點、時間及議程。

開會須簽到及撰寫會議記錄方可作出決

議。當會議表決之贊同票數與反對票數相

等時，監事長有最終之決議權。

第十六條

（監事會之職權）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 維護本會組織章程和內部規章，以
及會員大會通過的所有決議；

2. 監察理事會工作執行的具體實際
情況；

3. 監察理事會的會計帳目；

4. 編制年度監察報告書。

第四章

財產管理

第十七條

（收入）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 會員入會時繳納的基金及繳交的
會費（基金、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式由理

事會規定；任何情況下概不退還）；

2. 會員或社會人士之捐贈；

3. 政府或其他機構資助；

4. 任何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八條

（支出）

本會經費支出的運作：

1. 本會經費除用作支付本會專職工作
人員的工資、保險及福利待遇外，必須秉

承本會的宗旨，適當用於與會務有關的所

有活動，不得在會員中分配；

2. 本會日常運作及有關活動的一切開
支，必須由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簽署方可；

3. 理事會須以本會名義，在銀行開設
戶口，而戶口存款之使用，必須由會長及

理事長按照有關規定簽署方為有效。

第十九條

（名譽會長及顧問）

本會得邀請社會享有聲譽之人士，或

歌唱藝術造詣卓越者，經理事會決議通

過，聘任為本會名譽會長或顧問。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條

（解釋權）

本會組織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二十一條

（解散法人）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二十二條

（會章之修改）

本會組織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由

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修改之，但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同票方可。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6 de Setembro de 2013. — A Aju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

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57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心理研究學會

心理危機干預研究中心

中文簡稱“心理危機干預研究”

葡文名稱為“Centro de Investigação de 
Intervenção Crise Psicológica da Socieda-
de de Pesquisa de Psicológica de Macau”

葡文簡稱“CIICPM”

英文名稱為“Macau Psychology Research 
Society —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

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英文簡稱“MPRSPCIRC”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存檔於本

署之2013/ASS/M4檔案組內，編號為220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心理研究學會

心理危機干預研究中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中心中文名稱為“澳門心理研究

學會心理危機干預研究中心”，中文簡稱

“心理危機干預研究”。

葡文名稱為“Centro de Investigação 
de Intervenção Crise Psicológica da 
Sociedade de Pesquisa de Psicológica 
de Macau”，葡文簡稱“CIICPM”。

英文名稱為“Macau Psychology Re-
search Society —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Research Centre”，英
文簡稱“MPRSPCIRC”。

第二條

會址

本中心地址設於澳門新馬路龍嵩正

街江沙路里龍嵩街大廈閣樓D，在科研項
目需要時，經理事會決議，中心地址可遷

往本澳其他地方。



N.º 38 — 18-9-2013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3897

第三條

宗旨

（一）以嚴謹的科學精神為基礎，精

益求精技術為準繩。不謀私利、無私奉

獻；真誠共情、服務特區；造福社群、共創

和諧；是本中心的宗旨與目標。

（二）澳門心理研究學會心理危機干

預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是澳門心

理研究學會（以下簡稱“學會”）下設的自

主經營、獨立核算的附屬科研機構，該中

心任務是配合學會開展防止自殺與心理

危機干預工作進行專項調查研究。以專業

手法進行廣泛調查摸底，對調查資料及數

據進行精準的統計及分析，從而得出本土

自殺率及其影響因素，探索出本地區自殺

的特點，從而制定相關可行的自殺預防與

危機干預措施，同時有計劃地對本澳顯突

的職場壓力、問題賭博、藥物成癮、青少

年犯罪等心理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專項

調查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干預措施，供

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三）本中心將堅持學術自由，各種

學術思想相容並蓄；目標一致，堅持實事

求是，理論始終為實際服務的原則，充分

發揮各專家、教授、研究人員的發明創造

精神，共融共通，總結發展達成共識，團

結進取，以最佳的科研成果回報社會。

第二章

中心科研人員

第四條

中心會員資格

（一）中心會員：凡贊同中心宗旨及章

程，並嚴格遵守本中心的工作守則。

（二）具有心理學學士或以上程度之

專業人員。

（三）本中心將由具心理學系各科目

及具豐富臨床經驗的著名專家、教授、學

者及專業研究人員為骨幹隊伍所組成。

（四）凡贊同本中心宗旨，認同本中

心章程，熱心公益，支持或資助本中心科

研工作的團體或個人，經中心理事會研究

批准，可成為本中心項目顧問委員會、顧

問委員或中心會員。

第五條

中心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中心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學會及本中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

利的權利。

（二）中心會員有遵守本章程和決

議、維護本中心聲譽與權益、嚴格遵守中

心工作守則，保守秘密及個人隱私的義

務，實事求是，充份發揮各自才能，為中心

科研項目努力工作而作貢獻。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中心組織機構設立研究中心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七條

研究中心會員大會

（一）研究中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須由中心會員中一半以上成員出席，

顧問委員可列席參加並提出建議。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會議議題應包括：

1、選舉研究中心會員大會會長一名、
副會長若干名；

2、選舉產生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研究和制定中心的年度工作計
劃；

4、審議中心財務報告；

5、研究和總結中心開展的活動方
案；

6、審批中心設立的重大科研資助及
獎勵項目；

7、修改中心章程。

（二）修改大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中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

責執行中心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

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中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

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來源與監督管理

（一）經費來源：

1、會員會費部份；

2、政府部門科研項目資助經費；

3、社會團體或個人的贊助、捐助或募
捐；

4、部份有償服務的收入等。

（二）“中心”所有來源經費，嚴格遵

守財務制度，堅持專款專用的原則，任何

情況下均不能挪用專用款項。

（三）本“中心”的資產管理嚴格執

行特區政府有關規定，接受理監事和資助

單位的監督。

（四）經費的使用，按照公開透明、

節約的原則，按照本中心所制定的審批財

務制度嚴格管理執行。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法律規範

本中心為非牟利之科研專業團體，本

章程未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特區政府現

行之有關法律法規條例規範。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13 de Setembro de 2013. — A Aju-
dante,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56,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年模特兒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3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2/2013/ASS檔案組第69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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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年模特兒協會

會章

第一條

名稱、會址及性質

一、本會中文名稱定為：“ 澳門青年
模特兒協會 ”。

英文名稱為：“Macao Youth Model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YMA”。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飛勒前地

（燒灰爐口）12-B號麗灣大廈地下D座，
為實現宗旨，協會可在認為適宜及有需要

時，設立任何其他形式的代表機構或將總

址遷至澳門其他地方。

三、從成立之日起，本會為非牟利團

體。

第二條

本會之宗旨

一、致力推動澳門青年模特兒行業的

發展及推廣 。

二、為澳門青年人對模特兒行業的入

行，進行培訓及提供相關協助。

三、提高澳門青年模特兒在國際上的

專業水平。

第三條

加入本會

一、對模特兒行業感興趣，願意遵守

本會會章，均可申請入會。

二、申請入會者須有理事推薦，並且

同意本協會的精神和宗旨，承諾履行本章

程的規定及會內領導部門的決議，經理事

會批准後，可成為本協會會員。

三、凡申請入會者，必須填寫入會申

請表，提供有關證件副本及二寸正面半身

相片兩張，經常務理事會通過後，方為本

會會員。

第四條

會員權利

一、享受及參加本會所舉辦各種福

利，文教，康樂活動權；

二、有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會內各個部

門職位的權利；

三、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提出建

議和對各項事項投票；

四、推薦新會員加入本協會；

五、口頭或書面諮詢會務資料。

第五條

會員的義務

一、遵守本章程和本協會各部門的合

法決議；

二、同心協力執行本協會指派的任

務；

三、促進本協會與其他機構之間的交

往；

四、定期繳納理事會訂定的會費。

第六條

會員退會

一、會員若要退會，可以書面形式向

理事會提出申請。

二、在遞交上述退會通知書時，會員

應將會員證一併交回。

三、拖欠會費超過一年者，本協會有

權取消會籍，不再享有本會任何權利和義

務。

四、對違反本會會章、損害本會權益

及聲譽的會員，經理事會查證屬實後，將

按事件的嚴重程度而對其施以警告、勸諭

退會或開除會籍等處分。

第七條

開除會籍

會員不履行本身義務或違反本章程，

作出損害協會名譽或妨礙落實協會宗旨

的行為，理事會可開除其會籍，會員大會

通過的開除決議為最後決議。

第八條

賠償

不論自願退會或開除會籍的會員，均

無權要求任何賠償金或獲得屬於本協會

財產的資產和基金。

第九條

經費

一、會員會費、捐贈及其他收入；

二、本會設立基金，接受會員及社會

各界熱心人士與團體企業的捐助；

三、本會之收益、資產和結餘，只能運

用於推廣其宗旨之事宜上。

第十條

組織架構

本會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一、會員大會——a. 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由本會全部會員組成：設會長一人、

副會長一人，正、副會長均為本會之永久會

員，任期三年，並可連選連任。會視工作

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等。

b. 應至少每年舉行一次會員大會，
由會長和副會長召集，但須提前十五日發

掛號函通知全體會員大會召開的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倘有需要，亦可召開特

殊會員大會。

c. 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章
程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通過方能有

效）。

d.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員通過，視為有

效。

二、理事會——為本會日常行政機

關，成員由會員大會會議選出，由最少

三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若干名、其他為理事。任期

三年，並可連選連任。理事會由理事長領

導。倘理事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理事

長暫代其職務。理事會應至少每兩個月舉

行一次例會，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

集。

三、監事會——為監督本會運作的機

關，由最少三人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名、其他為監

事。監事會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

理事會職權

一、執行大會所有決議；

二、規劃本會之各項活動；

三、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及制定本會會

章；

四、代表本會參與一切對外的官方和

私人活動，及行使本會擁有的一切相關權

力；

五、執行會務管理，制定、提交工作

年報及當年的賬目，交會員大會討論與通

過，以及提交下年度的工作計劃及財政預

算；

六、訂定入會費和每年的會費金額；

及

七、向會員大會提名聘請社會熱心人

士、社會賢達為本會之名譽會長、擔任顧

問及榮譽會董。

第十二條

監事會職權

一、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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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及內部規

章；

三、監督會員大會決議案的執行情

況；

四、審核財政狀況及賬目；及

五、就理事會所提交的賬目及報告制

定意見書呈交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

會徽

 

 

 

 

 

 

第十三條 

會徽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3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食物環境保護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3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2/2013/ASS檔案組第70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食物環境保護協會

章程 

第一章 

會名、會址和宗旨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食

物環境保護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o 
Food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擬設於澳門巴黎街

81號大豐廣場第二座地下T座。經理事會
決議，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地點。

第三條——宗旨：本會屬非牟利團

體，以提升市民及飲食業界環保意識，推

動社會停止浪費食物，關注社會的可持續

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年滿十八歲人士，經理

事會審批，可成為本會正式個人會員。

第五條——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參加本會所舉辦的活動及課程。

2. 享有本會所提供之福利。

第六條——會員須遵守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本會決議。

2. 按時繳交會費。

3. 為本會的發展和聲譽作出貢獻。

第七條——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定

及損害本會聲譽之會員將被提出紀律處

分。紀律處分由理事會提出及議決，紀律

處分依嚴重程度分為：書面警告、中止會

員權利、開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會員大會

第九條——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是會

員大會，負責決定會務發展的總體方針；

會員大會設會長、副會長、秘書長，任期

每屆三年，連選可連任。會員大會之職權

為：

1. 審核、通過本會的章程；

2. 選舉、任免會員大會成員及理、監
事會成員；

3. 討論、通過理事會及監事會所提交
之每年財政預算，工作報告和帳目結算。

第十條——每年必須召開一次會員

大會，由會員大會會長負責召集並主持會

議：

1. 召集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天以書面
簽收方式通知全體會員，召集通知書內載

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程；

2. 召開首次會員大會時，出席會議人
數須為理、監事會成員的三分之二或多於

全體會員之半數，方可作出決議；

3. 召集通知書內可訂定若首次召集
的時間已屆，出席人數無法達到三分之二

理、監事會成員或全體會員之半數，則半

小時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視為第二次召

集，屆時則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

為有效；

4. 會議內所有表決事項，必須有出席
人數的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效，未有出

席的會員作棄權論。

理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

行機關，由不少於9位成員組成（成員的
數目必須為單數），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若干人、秘書長、財務長、理事若干人，

理事會成員任期每屆三年，連選可連任，

惟理事長最多可連任兩屆。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由

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處理日常會

務，負責組織每年之年會和籌劃各種活

動，並對會員大會負責。理事會每季最少

召開會議一次，由理事長召集，出席會議

人數須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二分之一或以

上。決議由出席者以簡單多數票作出，法

律或本會章特別規定除外。倘贊成票與

反對票相等，理事長有權投決定性一票。

第十三條——理事會可按會務工作

需要，經監事會同意，設專責機構，處理

特定的活動項目，專責機構須向理事會負

責。

第十四條——理事會可聘請本澳及

外地在本專業有傑出成就，對本會有積極

貢獻之人士為本會的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指導本會會務工作。

監事會

第十五條——監事會由不少於3位
或以上成員組成（成員的數目必須為單

數），設監事長一人、監事及秘書若干人。

負責監督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審

核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及稽核其財政收支，

並對會員大會負責。監事會成員任期每屆

三年，連選可連任，惟監事長最多可連任

兩屆。監事會每季最少召開會議一次，由

監事長召集，出席會議人數須為全體成員

人數的二分之一或以上。決議由出席者以

簡單多數票作出，法律或本會章特別規定

除外。倘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等，監事長有

權投決定性一票。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六條——本會的有關經費主要來

自會員繳交之會費，具體的會費由理事會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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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本會得接受社會各機

構、各界熱心人士的捐贈及贊助。

第五章

章程修改和解釋

第十八條——本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

會。會員大會休會期間，解釋權及有關所

衍生之決策權交由理事會負責；修改本會

章程，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

的贊同票。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3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7頁與存放於本署
“2013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
第11號文件之“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

cia Tong Sam”章程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7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
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mina-
da «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Tong Sam»,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11 no 
maço n.º 1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2013:

同芯慈善會

章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 一 條 —— 本 會 採 用 之 中 文

名稱為“同芯慈善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Benef icência Tong 
Sam”，英文名稱為“Tong Sam Charity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一非牟利性質的

慈善團體，宗旨為關懷及扶助貧困兒童及

學生；關懷婦女、兒童和殘障人士身心健

康以及幫助弱勢社群；促進和發展社會公

益、慈善、醫療保健及文化教育；以及不

分國界地幫助一切有需要之人士。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商業

大馬路5號澳門財富中心7樓G室，可於適
當時透過理事會之決定遷往澳門其他地

點。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熱心公益及擁護本會

宗旨，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申請

成為本會會員或永久會員；經理事會審

核及批准後，即可成為本會會員或永久會

員。

第五條——除法定的其他權利外，本

會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二）只有永久會員享有投票權、選舉

權及被選舉權；

三）提出建議和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所有活動；

五）享受本會會員福利。

第六條——本會會員具有下列義務：

一） 遵守本會會章及本會機關之決
議；

二）參與及協助本會之活動；

三）倘永久會員被選舉為本會機關之

領導人時，於有關任期內履行其職務；

四）繳交理事會所訂定的會費。

第三章

機關

第七條——本會機關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出，任期為三年，可連任。

第九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關。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的任期為三年，

可連任。

三）會員大會有下列職責：

1）制定及修改本會會章；

2）修改本會章程，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

3）選舉及解任本會機關據位人；

4）通過有關資產負債表、年度報告書
及年度帳目；

5）制定本會活動之方針及基本原
則；

6）以出售、交換或其他有償的形式轉
讓本會的動產或不動產，為其設定抵押、

擔保或負擔；

7）以任何方式取得對開展本會目的
屬合適或必須的動產或不動產，有價品及

權利；

8）負上履行本會宗旨所需的借貸，決
定有關的細則及擔保；

9）消滅本會；

10）法律特別向其賦予之任何其他職
責。

四）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一名會長、一

名副會長及一名秘書。

五）會員大會於會員中選出一名會

長，副會長及秘書由會長委任，除其他職

責外，會長負責領導會員大會之會議。

六）會員大會將透過理事會之召集書

每年召開最少一次平常會議，以通過相關

的資產負債表、年度報告書及任何其他事

宜；由理事會或監事會或最少三分之一會

員召集時，可舉行特別會議。

七）召集書必須指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並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或簽收方式為之。

八）在最少有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

下，或未有半數會員出席，但加上未出席

會員授權而夠半數的情況下，便可舉行會

員大會。如在第一次召集會議上出席會員

未達上述規定人數，大會可在半小時後進

行第二次召集，此時，則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均可進行表決。

九）會員大會於每年一月一日至三月

三十一日之間舉行正常會議，以便通過資

產負債表及理事會的年度管理報告書。

十）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條——一）本會之執行機關為理

事會，由一名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

名秘書及若干名理事組成，惟理事會成員

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長工作向會長負責，接受會

長的領導。

三）理事會具有下列職責：

1）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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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籌備及舉辦本會之活動；

3）訂定會費；

4）處理本會日常工作；

5）管理本會；

6）提交年度管理報告書；

7）就從事某些行為或某類行為而設
定相關受權人及受託人；

8）法律及本會會章向其賦予之任何
其他職責。

四）理事長於法庭內外代表本會，並

主持理事會會議，但決議的執行及一般文

件，理事會可指派理事會的任一成員作代

表。

五）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處理工作，

當理事長缺席或不能履行職務時，由副理

事長代任。

六）理事會屬下可設秘書部、財務

部、公關聯絡部、組織策劃部等部門。

七）理事會每季召開常會，由理事長

主持；當理事長或過半數理事會成員要求

時，得舉行特別會議。

第十一條——一）本會監事機關為監

事會，由一名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一

名監事組成。

二）監事會具有下列職責：

1）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2）查核本會之帳目；

3）制定有關其監督工作之報告書並
呈交會員大會；

4）法律向其賦予之任何其他職責。

三）監事會每年召開一次常會，由監

事長召集；當監事長或監事會過半數成員

要求時，得舉行特別會議。

第十二條——應理事會之建議，會員

大會可邀請本地社會傑出或熱心慈善公

益事業之人士擔任榮譽會長、顧問或其他

榮譽職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之收入包括如下：

一） 會費；

二）由自然人或法人所作之贈與或資

助；

三）政府部門所撥發之津貼；

四）任何其他獲取之收入。

第五章

適用法例

第十四條——本會會章未列明之事項

概按《民法典》及其他適用法例辦理。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0 de 
Agosto de 2013. — O Notário, Fong Kin 
Ip.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8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地產促進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escritura de 9 de Setembro de 
2013, lavrada a folhas 84 e seguintes do 
livro n.º 167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tuí-
da entre Ng, Iat Tong, Sam, Kuan Hão e 
Cheang, Un Fan um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ujos estatutos 
do articulado em anexo: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中文名為：澳門地產促進

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其宗

旨是愛國愛澳，奉公守法，促進會員之間

的合作，加强與海內外業界之友好聯繫和

交流，促進地產同業的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沙梨

頭南街19號華寶商業中心15樓G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在澳門以商號或個體從

事地產同業人士，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

會通過，方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 批評和建議； 

4. 遵守會章及決議； 

5. 不用交會費。

第六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

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

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秘書一名，

不設名譽會長和榮譽會長。會員大會須每

年召開一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

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員大會職權

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解散
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八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設理事長一名、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不少於三名組成），其職權如下：

1. 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第九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

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監事

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不少於三名組

成）。 

第十條——本會領導架構均三年一

任，可連選連任。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來源：會長贊

助。

私人公證員 Zhao Lu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0 de 
Setembro de 2013. — O Notário, Zhao Lu.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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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亞太群眾體育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6/2013號檔案組內，並登記
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
冊”內，編號為15號，該組織章程內容載
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亞太群眾體育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亞太群眾體育協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o Desporto 
Asiania para Todos”，英文名稱“The 
Asiania Sport For All Association”（下
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路氹體育館大馬

路保齡球中心，本會亦可根據需要，通過

理事會之決議將會址遷至澳門任何其他

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透過來自

亞洲、大洋洲及太平洋地區之組織間之合

作以推廣大眾體育；促進和協調於亞洲、

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區內所舉辦的國際挑

戰日、世界步行日及其他大眾體育活動；

加強與相關機構合作以促進該地區的傳

統文化、比賽及運動；提高交流信息；支

持發展中國家，促進與其他進行大眾康體

活動的國際組織合作等。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自願為大眾體育事業獻身工作之人

士、政府組織及私營協會等，如承認本會

章程且履行入會手續，經會員大會批准並

繳納年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選舉及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構

之成員；

（二）對會務作出批評及建議；

（三）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討論與表

決。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內部規則，以

及本會各機構所作之決議；

（二）出席會員大會；

（三）除具特別理由外，必須接納被

選任或被委任之本會任何職務；

（四）繳付年度會費；

（五）推動會務發展及配合會員間互

相合作，為提高本會聲譽作出貢獻；

（六）不作出損害本會聲譽的行為。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每

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理事會認為必要或

由至少三分之一會員聯名向理事會提出書

面申請時，可舉行會員大會特別會議，而

該申請書須明確說明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所要處理的事項。

第八條

會員大會的權限

會員大會的職權包括：

（一）通過和修訂本會章程；

（二）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及監事會之成員；

（三）通過本會的工作方針和活動計

劃，審議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四）法律和本會章程規定之其他權

限。

第九條

會員大會的召集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召集書應至

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第十條

會員大會的運作

一、 會員大會在指定的地點及時間召
開時，如有半數以上會員出席，則會員大

會的組成方為有效。如首次召集所定之時

間已屆仍未達法定人數，則在一小時後視

為第二次召集時間，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少，亦可進行會議，但法律規定之例外情

況除外。

二、 會員大會表決方案，採取每位會
員擁有一票的投票方式決定，除本章程或

法律另有規定外，任何方案均須出席會員

半數以上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主席團

一、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出
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名組成，每屆會

員大會主席團任期二年，連選可連任。

二、 會員大會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
會；主席團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並在其缺

席或臨時不能視事時替代之；秘書負責繕

立大會記錄及起草會議紀要。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 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構，由會
員大會選出十三名或以上成員組成，但其

數目必為單數，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二、 每屆理事會任期二年，連選可連
任。

三、 理事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
秘書長一人、司庫一人及理事若干人。

四、 理事會主席由會員大會選出，理
事會其他據位人由理事會成員間互選產

生。

五、 理事會設立秘書處，由秘書長領
導，負責執行及協調執行理事會的決議，

處理日常會務和對外聯絡工作，依照預算

管理財務收支。

第十三條

理事會的權限

理事會的權限包括：

（一）舉辦各種為實現本會宗旨所需

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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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三）依法代表本會對外行使本會擁

有的一切權力；

（四）依章召集會員大會，提交上年

度工作報告和財務決算，並提交本年度工

作計劃及財務預算；

（五）聘請法律顧問；

（六）訂定周年會費及活動經費的金

額，接受會員及其他實體給予的捐贈、資

助；

（七）管理本會財務及資產；

（八）必要時可組織專門工作小組；

（九）法律及本會章程規定的其他權

限。

第十四條

理事會的運作

一、 理事會每半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倘若理事會主席認為必要或經至少三

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提出請求時，可召開特

別會議。

二、 至少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理事
會方可有效議決事項。會議之任何議案，

須有出席者過半數贊成方得通過。若表決

時票數相等，則理事會主席所投的一票具

有決定性。

第十五條

文件的簽署

簽署任何對外文件、合同、開具支票

及本會銀行戶口之借貸運作，由理事會主

席、秘書長或司庫任一人單獨簽署便為有

效。

第十六條

監事會

一、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由會
員大會在會員中選舉產生之若干名成員

組成，但人數必為單數。

二、 每屆監事任期二年，連選可連
任。

三、 監事會設主席一人、監事若干人，
由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第十七條

監事會的權限

監事會的權限包括：

一、 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和內部守
則；

二、 監督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情況；

三、 審查本會帳目，核對本會財產；

四、 對理事會的年報及帳目制定意見
書呈交會員大會；

五、 法律及本會章程規定的其他權
限。

第十八條

監事會的運作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

倘若監事會主席認為必要或多數成員提

出要求，可召開特別會議。

二、至少有過半數成員出席，監事會

方可有效議決事項，會議之任何議案，須

有出席者過半數贊成方得通過。若表決時

票數相等，則監事會主席所投的一票具有

決定性。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十九條

收入

一、 本會經費收入包括：年度會費、
活動經費、會員及其他實體給予的捐贈和

資助以及其他收入。

二、 年度會費和活動經費的數額及
交納方法由理事會訂定。

第二十條

支出

一、 本會經費支出包括：為實現本會
宗旨及完成各項會務工作所必需的費用

以及參加社會公益活動的費用和捐贈。

二、 年度經費支出預算須由理事會提
交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修改章程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可由理事會提

交修章方案，交由會員大會審議修改之。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57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華經典研學會

Associação do Estudo Clássica Chinesa, 
em abreviatura: AECC

Chinese Classical Research Society
em abreviatura: CCRS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8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2/2013/ASS, foi constituída neste 
Cartório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
to anexo. 

中華經典研學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宗旨、任務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為：中華經典研學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o Estudo Clás-
sica Chinesa，簡稱為：AECC；

英文為：Chinese Classical Research 
Society，簡稱為：CCRS。

第二條——會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

馬場海邊馬路56-66號利昌工業大廈12樓
F，如有需要時可遷往其他地方或設立分
區辦事處。

第三條——宗旨：以愛國，愛澳，互策

互勵、共心共行，提升居民精神生活，增

進居民身、心、靈健康，陶冶生活情趣，端

正社會善良習俗，培養閱讀、研究古代聖

賢經典之風氣，弘揚中華固有文代，使社

會充滿溫馨祥和的氣息，本會為非牟利專

業團體，支持特區政府的各項施政。

第四條——任務：

一、舉辦各類經典師資培訓、研習活

動；

二、與各社團及其他公私機構舉辦經

典教學活動；

三、舉辦各類經典競賽活動；

四、舉辦或參與各項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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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舉辦中華經典會考及國際性活動

事宜；

六、其他有關本會宗旨之事項。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為創會會員、

個人會員、團體會員、贊助會員、榮譽會

員：

一、創會會員：參與籌組成立本會的

人士；　

二、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

18歲，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會費後，即
可成為個人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

私機構或團體，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會

費後，即可成為團體會員；

四、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或團體；

五、榮譽會員：對本會有所貢獻之個

人或團體。

第六條——會員權利：

一、創會會員、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有

權出席會員大會，對會員大會的議案作出

表決或提出異議，且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

二、贊助會員、榮譽會員有權列席會

員大會，但不能對議案作出表決或提出異

議，亦不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三、所有會員均有權參與本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

四、所有會員均可提出自願退會。

第七條——會員義務：

一、出席或列席會員大會，支持和協

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通過的

決議；

三、按時繳納會費，如無特別理由二

年或以上不交會費者，將以自動退會論；

四、本會會員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

聲譽之活動；

五、本會會員在未徵得理事會同意

下，不得以本會名義組織及參與任何活

動，以及接受任何機構或個人之資助。

第八條——處分：若本會會員作出有

損本會宗旨的行為，經本會會員大會和理

事會討論及監事會審核，輕者警告，重則

開除其會籍及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每三年進行換屆選舉，本會設會長

一人，常務副會長若干人、副會長若干人，

任期為三年，經選舉可連任。會長對內領

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會長缺席時，由

理事長或副會長依次代其職務。會長卸任

後授予永遠榮譽會長。

第十條——理事會：本會設立理事

會，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名、常務理

事若干名及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副

秘書長若干名全以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

年，經選舉可連任。

一、理事會成員其中二分之一由會員

大會選舉產生，二分之一由創會會員協商

選出。每年召開若干次理事會，負責研究

制定有關會務活動計劃。會議在有過半數

理事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

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二、每屆理事會人數自現屆理事會最

後一次會議議決，而首屆理事會人數由創

會會員決定。

第十一條——監事會：本會設立監事

會，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及若干名

監事以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經選舉

可連任，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監事會負

責審計監督本會財務及會務活動等有關

事務。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票贊同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經費來源：本會為不牟

利社團，經費由有關政府部門資助、本會

成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捐助等。

第十三條——其他名銜：本會設永遠

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名譽

會長、榮譽顧問、名譽顧問、顧問若干人。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

至少召開一次，召集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

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載明開會日

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程；有五分之

一的會員為合法的目的有權要求召集會員

大會。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

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應超過半數之會員

通過方能生效，其權限：

一、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會

章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其中包括四

分之一創會會員，如果創會會員未能達到

四分之一時，即由其他功能會員補上，通

過方能生效）；

二、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重要決議； 

三、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明年預算； 

四、解散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員通

過視為有效。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3 de 
Setembro de 2013.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7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弦樂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117/2013。

澳門弦樂協會

章程

第三條——（會址）

1. 本會之會址位於澳門罅些喇提督
大馬路亞洲工業大廈2樓。

2. （維持不變）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1.（維持不變）

2.（維持不變）

3.（維持不變）

4.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主席一名，副主
席二名，秘書一名組成。

A.（維持不變）

B.（維持不變）

5.（維持不變）

6.（維持不變）

第十條——（理事會）

1.（維持不變）

2. 理事會由九名理事組成。當選後由
理事互選產生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

及理事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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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持不變）

4.（維持不變）

5.（維持不變）

第十一條——（監事會）

1.（維持不變）

2.（維持不變）

3. 監事會由五人組成，設監事長一
名、監事四名，由互選產生。

4.（維持不變）

第四章

資產管理、使用原則

第十三條——本協會按照澳門有關規

定收取會員會費。

第十四條——本協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接受捐贈；

三、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或

服務的收入；

四、利息；

五、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五條——本協會建立嚴格的財務

管理制度，保證合法、準確、完整。 

第十六條——本協會經費用於本章程

規定的業務範圍和事業的發展。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章程之解釋隸屬於

理事會。

第十八條——本章程自社團登記管理

機關核准之日起生效。

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2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2號118/2013。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章程

第二章

組織、職能與運作

第四條——1）維持不變。

2）本會各組織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可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由完全享有權利的所有基本會

員組成，決定及討論本會一切會務，設會

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組成人員必須為

單數。

2）維持不變。

3）維持不變。

4）維持不變。

5）維持不變。

第六條——1）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名組成，組成人員必

須為單數。

2）維持不變。

3）維持不變。

4）維持不變。

5）維持不變。

第七條——1）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
機關，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帳目

及提供有關意見，並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和監事若干名，組成人員必須為單

數。

2）維持不變。

3）維持不變。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會會徽

澳門松山晨運好友會章程  
 
 
 

第二章 組織、職能與運作 

第四條 1) 維持不變。 

2) 本會各組織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並可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完全享有權利的所有基本會員組成， 

決定及討論本會一切會務，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組成人員必須

為單數。 

2) 維持不變。 

3) 維持不變。 
4) 維持不變。 
5) 維持不變。 

第六條 1)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理事若干名組成，組成人員必須為單 

數。 

2) 維持不變。 

3) 維持不變。 

 4) 維持不變。 

 5) 維持不變。 

第七條 1) 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帳目及提供有 

  關意見，並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和監事若干名，組成人員必須為單 

  數。 

 2) 維持不變。 

3) 維持不變。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會會徽 

 

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8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63,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氹仔青年義務工作者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3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2/2013/ASS檔案組第68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氹仔青年義務工作者協會

修改社團章程

根據“澳門氹仔青年義務工作者協會

社團”大會在2013年8月3日的決議，代表
該會修改該會章程第十三條，其修改內容

如下：

第十三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五人，監事會互選

產生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事三人，

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惟監事長只可連

任一次。主要職權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審計

帳目、列席會議及提供會務發展意見。

其餘章程不變。

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4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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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Formerly known as Chartis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Macau Branch)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86.º, n.º 3, do Decreto-Lei n.º 27/97/M, de 30 de Junho

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Ramos gerais)

借方 澳門幣

DÉBITO  MOP

 

   借方 澳門幣

DÉBITO  MOP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Acidentes de Incêndio Automóvel Marítimo Outros ramos Contas Sub-totais Totais
Trabalho carga de seguros gerais

   現存風險準備金

  - PROVISÕES PARA RISCOS EM CURSO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69,638,448            3,063,413              61,186                   150,507                 21,599,763            94,513,317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                             -                             -                             -                             61,794                   61,794                   94,575,111            

   佣金

 - COMISSÕES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8,167,886              2,463,192              145,913                 150,125                 8,669,812              19,596,928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                             -                             -                             -                             -                             -                             19,596,928            

  分保費用

 - ENCARGOS DE RESSEGURO CEDIDO
     分出保費

    - Prémios cedidos 18,384,099            11,577,442            38,766                   626,215                 27,672,230            58,298,752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 Redução das Provisões para Riscos em Curso (R.C.) -                             -                             5,440                     -                             -                             5,440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 Redução das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R.C.) -                             -                             66,646                   -                             480,447                 547,093                 58,851,285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分出保費

    - Prémios cedidos -                             -                             -                             -                             225,914                 225,914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 Redução das Provisões para Riscos em Curso (R.C.) -                             -                             -                             -                             -                             -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 Redução das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R.C.) -                             -                             -                             -                             -                             -                             225,914                 

  賠償

 - INDEMNIZAÇÕES BRUTAS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已付

    - Pagas 484,028                 898,323                 234,663                 -                             4,450,735              6,067,749              
     準備金

    - Provisões 1,621,264              4,269,126              130,363                 230,855                 -                             6,251,608              12,319,357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已付

    - Pagas -                             -                             -                             -                             -                             -                             
     準備金

    - Provisões -                             -                             -                             -                             264,044                 264,044                 264,044                 

  一般費用

 - DESPESAS GERAIS 4,716,757              4,716,757              

  攤折 / 劃銷
 - AMORTIZAÇÕES E REINTEGRAÇÕES DO EXERCÍCIO 110,790                 110,790                 
   保費註銷準備金
 - Provisões p/Prémios em Cobrança 146,728                 146,728                 
  本期間營業收益

 - LUCRO DE EXPLORAÇÃO 12,963,754            12,963,754            

總 額 

 - Totais 98,295,725            22,271,496            682,977                 1,157,702              63,424,739            17,938,029            203,770,668         

會   計 經理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Formerly known as Chartis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o.3 do artigo 86 do Decreto - Lei no. 27/97/M, de 30 de Junho

       美 亞 保 險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澳 門 分 行)

       營業表 (非人壽保險公司)

潘淑芳 陳芷珊

             (RAMOS GERAIS)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廿七/九十七/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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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方 澳門幣

CRÉDITO  MOP

 

 貸方 澳門幣
 CRÉDITO MOP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Acidentes de Incêndio Automóvel Marítimo Outros ramos Contas Sub-totais Totais
Trabalho carga de seguros gerais

    保費

 - PRÉMIOS BRUTOS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77,559,821            17,325,638            1,037,111              626,214                 48,326,200            144,874,984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                             -                             -                             -                             225,914                 225,914                 145,100,898         

    分保收益

- PROVEITOS DE RESSEGURO CEDIDO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 Comissões (incluindo participação nos lucros) 4,141,186              3,134,076              5,028                     180,211                 5,965,852              13,426,353            
         賠償分擔

    - Indemnizações 284,258                 437,242                 59,969                   -                             1,710,912              2,492,381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 Part.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Riscos em Curso 13,891,933            2,267,553              -                             150,507                 19,822,096            36,132,089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 Participação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a pagar 1,076,850              3,224,696              -                             230,855                 -                             4,532,401              56,583,224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 Comissões (incluindo participação nos lucros) -                             -                             -                             -                             71,163                   71,163                   
         賠償分擔

    - Indemnizações -                             -                             -                             -                             -                             -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 Part.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Riscos em Curso -                             -                             -                             -                             64,069                   64,069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 Participação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a pagar -                             -                             -                             -                             257,088                 257,088                 392,320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 REDUÇÃO NAS  PROVISÕES P/RISCOS EM CURSO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                             -                             -                             -                             -                             -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                             -                             -                             -                             -                             -                             -                             

    賠償準備金減少

- REDUÇÃO NAS PROVISÕES P/SINISTROS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                             -                             -                             -                             1,353,526              1,353,526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                             -                             -                             -                             -                             -                             1,353,526              

   其他收入

- PROVEITOS INORGÂNICOS
      財務上

  . Financeiros 340,700                 340,700                 

總  額  

 - Totais 96,954,048            26,389,205            1,102,108              1,187,787              77,796,820            340,700                 203,770,668         

損  益  表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澳門幣
MOP

營業淨結果
Resultados líquidos

  虧損   收益

- Prejuízo - Lucro
   純利稅準備金      營業帳收益  
- Provisão p/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1,625,727                - De exploração 12,963,754            
  本年度非經常性虧損     本期間非經常性收益

- De resultados extraordinários do exercício 35,484                     - De resultados extraordinários do exercício -                             
   淨收益     前期收益

- Resultados líquidos (lucro final) 11,338,880              - Relativo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36,337                   
總額 總額

 - Total 13,000,091             - Total 13,000,091            

會   計 經理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RAMOS GERAIS)

       美 亞 保 險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澳 門 分 行)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Formerly known as Chartis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廿七/九十七/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o.3 do artigo 86 do Decreto - Lei no. 27/97/M, de 30 de Junho

陳芷珊

-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潘淑芳

       營業表 (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損益表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澳門幣

 MOP

 

 貸方 澳門幣
 CRÉDITO MOP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Acidentes de Incêndio Automóvel Marítimo Outros ramos Contas Sub-totais Totais
Trabalho carga de seguros gerais

    保費

 - PRÉMIOS BRUTOS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77,559,821            17,325,638            1,037,111              626,214                 48,326,200            144,874,984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                             -                             -                             -                             225,914                 225,914                 145,100,898         

    分保收益

- PROVEITOS DE RESSEGURO CEDIDO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 Comissões (incluindo participação nos lucros) 4,141,186              3,134,076              5,028                     180,211                 5,965,852              13,426,353            
         賠償分擔

    - Indemnizações 284,258                 437,242                 59,969                   -                             1,710,912              2,492,381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 Part.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Riscos em Curso 13,891,933            2,267,553              -                             150,507                 19,822,096            36,132,089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 Participação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a pagar 1,076,850              3,224,696              -                             230,855                 -                             4,532,401              56,583,224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 Comissões (incluindo participação nos lucros) -                             -                             -                             -                             71,163                   71,163                   
         賠償分擔

    - Indemnizações -                             -                             -                             -                             -                             -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 Part.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Riscos em Curso -                             -                             -                             -                             64,069                   64,069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 Participação dos resseguradores 
         nas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a pagar -                             -                             -                             -                             257,088                 257,088                 392,320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 REDUÇÃO NAS  PROVISÕES P/RISCOS EM CURSO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                             -                             -                             -                             -                             -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                             -                             -                             -                             -                             -                             -                             

    賠償準備金減少

- REDUÇÃO NAS PROVISÕES P/SINISTROS
      直接業務

  . De Seguro Directo -                             -                             -                             -                             1,353,526              1,353,526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                             -                             -                             -                             -                             -                             1,353,526              

   其他收入

- PROVEITOS INORGÂNICOS
      財務上

  . Financeiros 340,700                 340,700                 

總  額  

 - Totais 96,954,048            26,389,205            1,102,108              1,187,787              77,796,820            340,700                 203,770,668         

損  益  表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澳門幣
MOP

營業淨結果
Resultados líquidos

  虧損   收益

- Prejuízo - Lucro
   純利稅準備金      營業帳收益  
- Provisão p/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1,625,727                - De exploração 12,963,754            
  本年度非經常性虧損     本期間非經常性收益

- De resultados extraordinários do exercício 35,484                     - De resultados extraordinários do exercício -                             
   淨收益     前期收益

- Resultados líquidos (lucro final) 11,338,880              - Relativo a exercícios anteriores 36,337                   
總額 總額

 - Total 13,000,091             - Total 13,000,091            

會   計 經理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RAMOS GERAIS)

       美 亞 保 險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澳 門 分 行)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Formerly known as Chartis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廿七/九十七/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o.3 do artigo 86 do Decreto - Lei no. 27/97/M, de 30 de Junho

陳芷珊

-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2

潘淑芳

       營業表 (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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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澳門幣

 MOP澳門幣

MOP

資    產 小  計 合  計 負 債, 資 本 及 盈 餘 小  計 合  計

 A C T I V O Sub-totais Totais PASSIVO E SITUAÇÃO  LÍQUIDA Sub-totais Totais
   

 負   債

 - Passivo -
有形資產 現存風險準備金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126,280                - PROV. P/RISCOS EM CURSO

財務資產 直接業務

IMOBILIZAÇÕES FINANCEIRAS    . De seguro directo 105,219,824             

擔保技術準備金資產 -自有的
 - Valores afectos às provisões técnicas - próprios
定期存款 分保業務

   . Depósitos a prazo 20,000,000             . De resseguro aceite 88,834                      105,308,658             
   

存出保證金 賠償準備金

   . Depósitos de garantia 119,185                  -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A PAGAR

遞延費用 直接業務

 - CUSTOS PLURIENAIS    . De seguro directo 13,703,721               
維修及保養 分保業務

   . Conservação de imobilizações corpóreas -                              . De resseguro aceite 357,668                    14,061,389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 PARTICIPAÇÃO DOS RESSEG. NAS P.R.C.
直接業務 雜項準備金

   . De seguro directo 42,113,858                                  - PROVISÕES DIVERSAS 551,171                    
分保業務

   . De resseguro aceite 88,834                                      42,202,692          雜項債權人

 - CREDORES GERAIS
分保公司 (分入)

  . Ressegurados -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分保公司 (分出)

  - PARTICIPAÇÃO DOS RESSEGURADORES    . Resseguradores 24,443,197               
    NAS PROVISÕES PARA SINISTROS A PAGAR 中介人

直接業務    . Mediadores 15,871,061               
   . De seguro directo 8,819,554                                 政府機構

分保業務    . Organismos oficiais 1,540,035                 
   . De resseguro aceite 350,711                                    9,170,265            其他

   . Outros -                                41,854,293               

雜項債務人 應付賠償

 - DEVEDORES GERAIS    - INDEMNIZAÇÕES A PAGAR -                               
    分保公司 (分出)
   . Resseguradores 475,257                                    
    中介人
   . Mediadores 212,253                                    
    政府機構

   . Organismos oficiais 2,863                                        
    其他
   . Outros 60,396                                      750,769               

負債總額

 - Total do Passivo 161,775,511             

應收保費

 - PRÉMIOS EM COBRANÇA 90,916,109                               
(保費註銷準備金)

 - (PROVISÕES PARA PRÉMIOS EM COBRANÇA) (990,623)                                  89,925,486          

資本及盈餘

 - Situação Líquida -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 ACRÉSCIMOS  E  DIFERIMENTOS
     應收利息
   . Juros a receber 37,807                 

銀行存款 總行

 - DEPÓSITOS EM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 SEDE
    本地貨幣 成立基金

   . Em moeda local    . Fundo de estabelecimento 5,000,000                 
    活期存款 往來帳目

   - Depósitos à ordem 411,936                                       . Conta-geral 27,073,125               32,073,125               
    定期存款 歷年損益滾存

   - Depósitos a prazo 55,000,000                               55,411,936           - RESULTADOS TRANSITADOS 13,241,096               
損益 (除稅前)

 - RESULTADOS LÍQUIDOS (antes de impostos) 12,964,607               
    外幣 稅項準備金

   . Em moeda externa  - PROV. P/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1,625,727)                
      活期存款 損益 (除稅後)

       - Depósitos à ordem 676,192                                    676,192                - RESULTADOS LÍQUIDOS (depois de impostos) 11,338,880               

    現金
   - CAIXA 8,000                   資本及盈餘總額

- Total da Situação Líquida 56,653,101               
資產總額 負債, 資本及盈餘總額

 - Total do Activo 218,428,612         - Total do Passivo e da Situação Líquida 218,428,612             

會   計 經理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美 亞 保 險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澳 門 分 行)

BALANÇO EM  31/12/2012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廿七/九十七/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潘淑芳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Formerly known as Chartis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陳芷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o.3 do artigo 86 do Decreto - Lei no. 27/97/M, de 30 de Junho

 

 會計 經理 
 O Contabilista, O Gerente,
 潘淑芳 陳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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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

本澳門分行經營一般保險業務：如勞工保險，產物保險，運輸保險，個人意外及旅遊保險，汽車保險等⋯⋯於二零一二年度營業

額為澳門幣145,100,898圓及純利為澳門幣11,338,880圓。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e 2012

Esta Sucursal de Macau exerce a actividade seguradora nos ramos gerais, tais como acidentes de trabalho, multi-riscos, marítimo-
-carga, acidentes pessoais, viagens, automóvel, etc.

O volume de prémios brutos auferidos no exercício de 2012 foi de MOP 145 100 898 e o resultado apurado neste ano foi de MOP 11 338 880.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行截至

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

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

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

師報告一併閱讀。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nteriormente conhecida como Chartis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
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e a de-
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
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de acordo com as Nor-
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23 de Maio de 2013.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2,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
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com a casa-mãe e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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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vo re-
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Tsang Cheong Wai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1 de Agosto d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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